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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執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八條之

規定，指導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建立管理手冊，並透過品質管理系

統之持續改善機制以提升品質，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規範適用於本辦法規定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 

三、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執行作業環境監測業務之機構(以下簡稱監測機構)。 

(二) 作業環境監測人員：指本辦法第四條所稱之人員（以下簡稱

監測人員）。 

(三) 監測處所：指於作業場所實施區域或人員作業環境監測之位

置。 

(四) 作業環境監測指引：為協助雇主訂定含採樣策略之作業環境

監測計畫(以下簡稱監測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指引。 

四、 監測機構應秉持獨立、公平及誠信之原則，依下列方式執行業務：  

(一) 監測機構屬於組織之一部分時，應說明其與組織間及組織部

門間之關係，以支持其獨立性聲明。 

(二) 監測機構應有文件化程序，以確保人員免於影響其判斷之任

何商業、財務及其他壓力。 

(三) 監測機構與監測人員，不應從事對業務執行時會影響其判斷

的獨立性或作業的公正性之活動。 

(四) 所有利害相關者取得監測機構之服務應相同。 

五、 監測機構與監測人員，應保密其執行業務過程中所獲得之資訊。

但主管機關依法要求提供者，不在此限。 

六、 監測機構之組織與管理，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應具組織架構，並清楚標示各主要人員之職務內容與權責。 



(二) 應指派一位在其運作上具相應資格與經驗之專職人員，負責

依標準執行監測。 

(三) 應至少每年監督監測人員之能力一次，包含人員能力是否符

合相關法規、方法及程序之要求。監督人員應由熟悉方法及

程序、監測目的及監測結果且具能力之人員擔任，以提供有

效之監督。監督紀錄應予保存。 

(四) 應敘明各類職位，職務說明書應包括對教育、訓練、技術知

識及經驗之要求。 

七、 監測機構應確保採樣及分析品質，並建立品質管理系統，其項目

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管理階層應界定、文件化及承諾品質政策及目標，且應確保

此政策為各階層所瞭解、實施及維持。 

(二) 應指派人員負責其機構之品質保證，並維持品質管理系統之

最新狀態。此人員得與最高管理階層直接溝通，且應免於影

響其工作品質之影響力或利益衝突。 

(三) 應建立及維持下列文件管理系統，以管制所有與其活動相關

之文件： 

1. 所有相關人員可獲取適當文件之最新版本。 

2. 所有文件變更或修訂時，應有正確之授權，並確保該文件可

於適當場所被適當取得。 

3. 被取代之文件應移除，並應於既定期間內，留下一份存檔。 

4. 文件之變更於必要時應通知相關者。 

(四) 應執行經規劃與文件化之內部稽核系統，以查證符合本規範

之準則及品質管理系統依程序執行。內部稽核至少每年一次。 

(五) 應具處理回饋與矯正措施之文件化程序，以處理品質管理系

統及執行時所發現之缺失。 

(六) 管理階層應每年進行一次以上之管理審查，以確保品質管理

系統之持續適用性與有效性；此等審查之結果應予記錄。 

八、 監測機構之人員管理，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應具足夠數量及能力之監測人員以對應其業務量。 



(二) 負責客戶委託訂定監測計畫及執行監測之人員，應具適當之

資格、訓練、經驗及足夠知識。監測機構應界定負責人員應

具之資格、訓練、經驗及知識並將其文件化，評估所需負責

範圍之資格、訓練、經驗及知識之合適性。 

(三) 應建立文件化之訓練系統，所需之訓練取決於人員之能力、

資格及經驗，以建立每位人員所需之訓練階段，包含導入期、

接受有經驗人員之督導期及持續訓練，並每年鑑別一次個人

訓練需求，以確保工作上所需之技能可維持在最佳狀態，訓

練紀錄應予保存。 

(四) 應維持每位人員之證照或於學術、其他資格、訓練及經驗之

紀錄。 

(五) 應提供人員行為之指導（如工作道德、公正性、人員安全、

客戶關係、公司章程等），以確保員工之適當行為。 

九、 監測機構之儀器及設備管理，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應具適當與足夠之儀器與設備，以執行所有與監測服務相關

之業務。儀器與設備之使用應符合本規範之要求，並對其適

用性及校正狀態應負全責。 

(二) 所有儀器及設備應具唯一識別，以提供追蹤。 

(三) 儀器及設備應具文件化之操作程序及說明書，儲存場所應予

適當維護及管制。 

(四) 對於應校正之儀器與設備，應依所建立之計畫執行校正，該

計畫應予設計及運作，以確保所執行之監測可追溯至國家或

國際量測標準。執行內部校正者，應使用量測參考標準以確

保其可追溯至國家標準。量測參考標準應由可追溯至國家或

國際量測標準之有能力機構執行校正。 

(五) 對於涉及監測品質之採樣介質、儀器與設備等物料，應具程

序以選擇合格之供應者、發出適當採購文件、檢驗所接收物

料及確保具適當儲存設施，並定期確認物料之適用狀況。 

(六) 執行業務使用電腦或自動化設備者，應確保已建立與實施保

護資料完整性及維護資料安全之程序，並確保其適當功能。 



(七) 應建立處理具缺陷儀器或設備之文件化程序，具缺陷之儀器

或設備應採用隔離、明顯標籤或標記中止使用，並檢查其對

先前監測之影響。 

(八) 儀器與設備之相關資訊應予記錄。 

十、 作業環境監測之方法及程序，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應訂定並使用符合監測人員訓練教材及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作業程序及測定方法，作業程序包含前置作業、現場監

測、樣本保存與運送及監測結果計算。 

(二) 應維持最新之執行監測有關說明書、標準(或書面程序)、表

單及參考資料等，並提供相關人員使用。 

(三) 承接客戶委託訂定監測計畫，其架構及內容應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作業環境監測指引。 

(四) 辦理作業環境監測，應依客戶提供之監測計畫，進行規劃

及監測。 

(五) 接受客戶委託辦理作業環境監測時，應訂定合約或估價

單，並保存該紀錄。其接受委託後應確保下列事項： 

1. 具足夠資源達成要求。 

2. 對可負責該工作之相關人員發出明確通知。 

3. 藉定期審查及矯正措施管制進行中之工作。 

4. 查核完成之工作，確認其符合要求。 

(六) 應完整記錄監測過程所獲得之資訊，以確保監測結果具代

表性及對結果之正確處理及解釋。 

(七) 對於所有計算與資料轉換應具查核程序及記錄。 

(八) 應具安全執行作業環境監測之文件化程序，需包括確保人

員安全及適當保護周圍環境之程序。 

(九) 辦理作業環境監測之行程及監測結果，應依法規期限及格

式，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網路登錄系統完成通報。 

十一、 作業環境監測之處所及樣本之處理，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監測機構之監測數據及樣本應具唯一識別，以避免任何時

間對此識別有所混淆。 



(二) 監測機構執行監測時，應確認監測處所及樣本符合客戶之

監測計畫，有異於該監測計畫者，應予記錄。 

(三) 監測機構應具文件化程序及適當設施，以確保監測期間之

儀器、設備及相關器材無劣化或損傷。 

十二、 作業環境監測過程及結果之記錄，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監測機構依本規範產生之紀錄及監測所需之足夠資訊，應

具程序以維持紀錄系統。所有紀錄應安全存放，並對必

要資料保密，相關紀錄應依法規保存。 

(二) 監測機構應建立保護及備份以電子檔形式存放之紀錄，並

防止未授權者取閱或修改之程序。 

十三、 監測機構應依下列規定事項完成監測報告：  

(一) 監測報告應包括所有監測結果，及所有應瞭解及描述結果

之資訊。監測結果之記錄事項應涵蓋法規要求，並包含下

列資訊，無法涵蓋者應可索引個別文件，以證明所執行之

工作。 

1. 文件識別：發行日與唯一識別。 

2. 監測機構名稱及認可編號。 

3. 客戶識別及會同人員姓名。 

4. 監測人員的資格文號及簽名。 

5. 監測處所描述：監測處所應涵蓋於可檢索之監測計畫中。 

6. 所使用監測方法及程序之識別或簡述。 

7. 監測所使用儀器及設備的識別。 

8. 監測現場之環境條件與狀況描述及影響結果之說明。 

9. 聲明報告未經監測機構及客戶同意應不得複製。但全部複製

者，不在此限。 

(二) 監測機構應有審查監測報告之程序，並由負責審查及發行

人員簽署或核定。 

(三) 修改已出具報告者，其替代報告應能識別，並依本點要求

記錄及證明。 

十四、 監測機構應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項目進行採樣及分析，其專



屬認證實驗室採聯合或委託之方式設置者，除應依本規範規定

辦理外，於每次採樣及分析之委託，採樣單位與分析實驗室應

就採樣日期、種類、採樣過程紀錄、樣本寄送、接收與預定完

成分析日期、保存方法等，建立事前聯繫與事後確認之機制。 

十五、 監測機構處理客戶之抱怨與申訴，應符合下列程序： 

(一) 應具文件化程序，以處理客戶或其他團體對其運作之抱

怨。 

(二) 應具文件化程序，以考量及解決客戶對其作業環境監測結

果之申訴。 

(三) 應保留所有抱怨、申訴及所採取措施之紀錄。 

 


